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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修訂社區參與計劃及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推行

安排  
[立法會 CB(4)1655/20-21(01)號文件 ] 

 
   應主席邀請，民政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

政府當局文件 [立法會 CB(4)1655/20-21(01)號文件 ]
的要點。  
 
討論  
 
2.  委 員 表 示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建 議 ， 因 應

第六屆區議會的最新情況，暫停區議會在推行社區

參與計劃及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方面所擔當的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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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色。委員察悉，截至 2021 年 10 月 4 日，在任
區議員總數已減至 189 人，共有 14 個區議會的
區議員人數銳減超過一半。民政事務局局長指出，

有些區議會因區議員人數不足，無法選出區議會

主席，以致未能召開區議會會議。他解釋，由於有

相當大比例的區議會議席懸空，社區參與計劃和

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項目一律須獲區議會通過的

現行安排已經失效。委員亦認為，鑒於只有少數

區議員仍然在任，現屆區議會的代表性成疑。市民

可 能 認 為 把 其 社 區 的 福 祉 交 由 餘 下 的 極 少 數

區議員決定，安排有欠公允且不合情理。  
 
3.  姚思榮議員詢問，現屆區議會失去功能，

對於社區參與計劃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運作

造成多大程度的影響。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，現屆

區議會往往將地區事宜政治化，以致嚴重影響地區

行政工作的效率。這點從 2020-2021 財政年度
區議會就不同類別的地區撥款批准的開支額均較

上一年度大幅下跌 (包括在體育方面下跌 78%、文化
方面下跌 72%，以及在社區建設方面下跌 50%)便
可見一斑。就社區參與計劃而言， 2020 年批出的
項目/計劃約有 3 600 項，較 2019 年的少 2 100 項。
此外，現屆區議會在處理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

方面亦造成嚴重延誤，自 2020 年 1 月任期展開起計
首 18 個月，總共只批出約 440 項地區小型工程計劃
項目，涉及撥款約 3 億元，比對第五屆區議會在
18 個月時間內批出逾 740 個項目，涉及撥款超過
6 億元，可見跌幅嚴重。  
 
4.  民政事務局局長進而表示，現屆區議會

提出了一些建議，例如設 "連儂牆 "，足見其決定涉及
政治動機，偏離社區的需要。與此同時，一些對地區

帶來好處的項目 (例如元朗區的休憩處及北區的
行人路上蓋項目 )卻被叫停或取消。  
 
5.  姚思榮議員提述政府當局文件第 14段載述
的建議，詢問政府當局建議的新安排，即由民政

事務總署 /民政事務處 ("民政處 ")和康樂及文化
事務署 ("康文署 ")提議由社區參與計劃和地區小型
工程計劃撥款推行的項目，會否導致運作上失去

彈性。主席詢問，假設財務委員會 ("財委會 ")通過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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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項建議，區議會已經批准推行的項目會否仍然

繼續推展。  
 
6. 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，由民政事務總署 /

民政處和康文署負責提議值得由社區參與計劃和

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推行的項目，將會讓該兩項

計劃下的項目得以更有效處理，並確保擬議的項目

對當地社區有好處。民政事務局局長進而表示，

當局就修訂 7016CX 的涵蓋範圍獲財委會批准後，
是項建議便會生效。除非政府當局認為不適合，

否則已獲區議會通過的項目仍然會繼續推展。與此

同時，政府會繼續撥款支持社區服務和活動，以

確保持續進行的地區服務和活動不會受到影響。  
 
7.  容海恩議員指出，分區委員會、地區撲滅

罪行委員會和地區防火委員會的委員都致力服務

社區，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就地區事宜收集這些

委員的意見，並請他們在地區活動和宣傳工作方面

提供協助。  
 
8. 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，分區委員會、

地 區 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和 地 區 防 火 委 員 會 均 具

代表性，同時是政府在地區行政方面的重要夥伴，

而 3 個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推行各項措施所得到的
撥款資助，不會因是項建議而受到影響。民政

事務局局長進而表示，按照經修訂的安排，民政

事務總署 /民政處和康文署會積極透過不同渠道

(例如諮詢分區委員會、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和地區
防火委員會，以及其他地區組織 )收集社區意見，
從而敲定能惠及社區而且值得推展的項目。他

補充，政府官員亦會接觸社區的市民，聆聽他們的

意見。  
 
9.  委員詢問，擬議的經修訂安排是否只適用

於第六屆區議會。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，擬議的

經修訂安排適用於現屆區議會。至於之後有何

安排，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，將於政府當局檢視

地區行政工作之後再作決定。民政事務局局長

補充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專注處理短期內便會

舉行的兩場重要選舉。 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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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是 項 議 程 項 目 接 獲 兩 份

意 見 書 ( 立 法 會 CB(4)1629/20-21(01) 及
CB(4)1667/20-21(01)號文件 )，主席請政府當局就
意見書作出回應。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，即使政府

當局建議修訂有關安排，仍會繼續在適當時候和

情況下諮詢區議員及其他地區組織。雖然《區議會

條例》 (第 547 章 )訂明，區議會處理事務的權力不
受該區議會議席有空缺所影響，但區議會現時的情

況已令現行運作安排失效，因此政府有需要落實擬

議的經修訂安排，以確保地區的項目能夠繼續推

進，讓社區受惠。  
 
11.  主席總結上述討論時表示，事務委員會

支持政府當局把是項建議提交財委會審議。 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12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 時 31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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